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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周德明 分機：2410 

案由：為本府教育局函請訂定「臺北市委託私人辦理市立國民中

小學接管辦法」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教育局一０六年一月十一日北市教國字第一０六三０

三三八０００號函略以： 

(一)按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第二十五

條規定：「受託人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依前條規定申請續

約未獲同意、無意願續約，或經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終止契約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接管……。（第一項）前項情形，除委託契約另有訂

定者外，受託人應將受託學校之各類財產、經營權、學

生學籍資料、校務檔案等迅速移交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第二項）前二項接管之相關事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訂定自治法規辦理之。（第三項）」為

俾本市委託私人辦理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受託人

申請續約未獲同意、無意願續約或終止契約後，本市主

管機關辦理受託學校之接管相關事宜有所依憑，爰依上

開第三項規定之授權訂定本辦法。 

(二)本辦法共計十一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3.第三條明定接管原因。 

4.第四條明定接管小組之組成。 

5.第五條明定教育局為準備接管得派人進入受託學校了

解相關事務。 

6.第六條明定接管通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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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條明定受託人未於期限內完成移交之處理方式。 

8.第八條明定教育局接管期間得視受託學校校務運作實

際情形，決定受託學校暫停或繼續經營。 

9.第九條明定教育局接管受託學校後之學生安置方式。 

10.第十條明定被接管之受託學校人員處理方式。 

11.第十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二、上開訂定條文，除相關條文及訂定理由酌作文字修正，又

避免機關濫用刑事訴訟程序以處理債務不履行之案件，及

無須為部分學生轉學或安置需求而暫停學校營運，而刪除

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外，其餘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

條例第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等規定尚無不合，爰擬予同意。 

三、檢附本府教育局訂定本辦法草案及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一

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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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訂定臺北市委託私人辦理市立國民中小學接管辦法草案及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一科修正條文 教育局訂定條文 教育局訂定說明 法一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委託私人辦理市立國

民中小學接管辦法 

名稱：臺北市委託私人辦理市立國

民中小學接管辦法 

 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

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

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按公立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委託

私人辦理條例第

二十五條規定：「

受託人於委託辦

理期間屆滿依前

條規定申請續約

未獲同意、無意願

續約，或經依第二

十六條、第二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終

止契約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接管……（第

教育局之訂定說

明增列本辦法訂

定依據之條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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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前項情形，

除委託契約另有

訂定者外，受託人

應將受託學校之

各類財產、經營權

、學生學籍資料、

校務檔案等迅速

移交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第二項）前二項接

管之相關事項，由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訂定自

治法規辦理之。（

第三項）」本辦法

係依上開第三項

規定之授權訂定

，爰於本條明定本

辦法之訂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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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教育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 

未修正。 

第三條  教育局委託私人辦理

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以下簡稱受託學校）之受

託人，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

，依本條例申請續約未獲同

意、無意願續約或經終止委

託契約者，教育局應依本辦

法辦理接管。 

第三條  教育局委託私人辦理

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之受託人，於委託辦理期間

屆滿，依本條例申請續約未

獲同意、無意願續約或經終

止委託契約者，依本辦法辦

理接管。 

明定教育局接管

委託私人辦理市

立國民中小學之

要件原因。 

教育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第四條  教育局為辦理相關接

管事務，得聘教育行政、會

計或財務管理等專業領域

之學者或專家，成立接管小

組。 

第四條  教育局為辦理相關接

管事務，得聘教育行政、會

計或財務管理等學者或專

家，成立接管小組。 

明定教育局為辦

理接管事務，得聘

請相關專業領域

之學者專家組成

接管小組之組成。 

教育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五條  教育局為準備接管事

宜，得指派人員進入受託學

校瞭解調查並蒐集相關事

第五條  教育局為準備接管事

宜，得派人進入受託學校了

解相關事務，受託人不得拒

明定教育局為準

備接管事宜，得指

派人員進入受託

教育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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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料，受託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絕。 學校了瞭解相關

事務。 

第六條  教育局接管受託學校

前，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

項，通知受託人並公告之： 

一 受託學校之名稱及地

址。 

二 接管之法令依據及原

因。 

三 接管之標的。 

四 接管日期與受託人移

交 受 託學 校 各類 財

產、經營權、學生學籍

資料及校務檔案之期

限。 

五 其他必要之事項。 

第六條  教育局接管時應以書

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受託

人並公告之： 

一 受託學校之名稱及其

地址。 

二 接管之依據及事由。 

三 接管之標的。 

四 接管起始日及移交期

限。 

五 其他必要之事項。 

明定教育局接管

受託學校前應先

書面通知受託人

並辦理公告，與通

知及公告之應記

載事項。 

一、 教育局訂定

條文及訂定

說明均酌作

文字修正。 

二、 參照本條例

第二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

文字修正第

四款規定，

以資明確。 

 第七條  受託人未於前條移交

期限內辦理移交或移交不

完全者，教育局得移送司法

明定受託人未於

期限內完成移交

之處理方式。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所謂「

移送」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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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處理。 機關處理，

通常指公務

員因執行職

務知有犯罪

嫌疑者，由

所屬行政機

關以公函所

為之告發行

為，或行政

機關作為公

有財產管理

者，代表國

家法人以犯

罪被害人身

分所提之告

訴。然受託

人未依教育

局所定期限

辦理移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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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不全者

，一般僅認

屬債務不履

行之行為，

而其原因亦

可能源於受

託人對續約

與否及契約

是否終止有

所爭執。受

託人本於此

等具有訟爭

性原因而不

願移交，似

難遽認具有

刑事財產犯

罪之不法意

圖。準此，

為免本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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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導致刑事

訴訟程序之

濫用，爰予

刪除。 

 第八條  教育局於接管期間，得

視受託學校校務運作之實

際情形，決定受託學校暫停

或繼續經營。 

明定教育局於接

管期間得視受託

學校校務運作實

際情形，決定受託

學校暫停或繼續

經營。 

一、本條刪除。 

二、經電洽教育

局承辦人表

示，本條係

因應教育局

訂定條文第

九條學生有

轉學或安置

需求之情事

而訂定。惟

查，該條所

定學生有轉

學或其他安

置需求者，

僅就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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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生提供

協助即可，

且國民義務

教育之暫停

茲事體大，

暫停全校之

經營恐不符

比例原則，

亦不無侵害

學生受教權

之疑慮。準

此，本條規

定應無必要

，爰予刪除

。 

第七條  教育局接管受託學校

後，學生有轉學或其他安置

需求者，應予協助辦理。 

第九條  教育局接管受託學校

後，學生有轉學或其他安置

需求者，應予協助辦理。 

明定教育局接管

受託學校後之學

生安置方式。 

條次遞改。 

第八條  受託學校經接管後，依第十條  受託學校經接管後，依明定被接管之受一、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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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隨同移轉至受託學校之

教職員及依本條例第十六

條第二項適用公立學校教

師相關法令之編制內教

師，除辦理資遣或退休者

外，由原學校繼續任用。 

前項以外之教學人員

及職員，除辦理資遣或退休

者外，應由受託人自行負責

處理。 

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隨同移轉至受託學校之

教職員及依本條例第十六

條第二項適用公立學校教

師相關法令之編制內教

師，除辦理資遣或退休者

外，由原學校繼續任用。 

前項以外之教學人員

及職員，除辦理資遣或退休

者外，應由受託人自行負責

處理。 

託學校之教職人

員處理方式。 

二、教育局訂定

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

行日期。 

條次遞改。 

 


